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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司函〔2024〕11号

关于对市政协第十四届第三次会议
第 1430404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王景辉委员：

《关于加强涉诈“两卡”治理宣传工作的建议》收悉，市司

法局高度重视，按照济宁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“全

民攻坚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要求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市司法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《关于加强打击治

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》，持续推进打击治理电信

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工作，全力压降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，最

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。

一、充分认识涉诈“两卡”治理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

一是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。市司法局夯实普法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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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工作领导小组，做好本单

位的反电诈宣传。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和“两卡”治理宣传

工作列入 2024 年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，同时作为长期宣

传重点纳入济宁市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并督导各县市区、市直部

门贯彻落实，积极打造“党委牵头、政府主导、司法参与”的宣

传格局，推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切实履行属地法治宣传主体责

任。

二是针对不同群体，确保宣传实效。深入开展“法律十进”

活动，组织全市律师、法律顾问、普法志愿者，向市民普及法律

知识，并结合具体案例以案释法、以案普法，有效提高群众识别

和自觉抵制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，增强涉诈“两卡”的防范意识。

市律师协会加强对律师代理相关案件的督导，积极配合公、检、

法做好代理服务工作。面向中小学生、老年人、农民工、妇女等

易受骗人群，开展针对性普法宣传，同时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

助，筑牢特殊群体的防范意识，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。

三是创新宣传形式，提高防范意识。市司法局成立反电诈工

作群，按要求发送反电诈、帮信罪的宣传内容、资料、案例、通

知等，做好反电诈工作的宣传报道和转发。配合市委宣传部，精

心制作反电诈、“两卡”犯罪宣传视频 10 部，在全市 70 余条公

交线路 850 余台公交车循环播放，切实提高反电诈普法宣传的群

众知晓率。在包保的社区定期开展反电诈普法宣传活动，通过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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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宣传资料、与社区居民面对面交流等形式，精准宣传电信网络

诈骗和“两卡”犯罪的相关知识，达到“全民免疫”的宣传效果。

二、存在的突出问题

一是普法宣传的针对性有待提高。当前的反电诈和“两卡”

犯罪宣传往往过于笼统，不能有效满足不同群体、不同年龄层次

的需求。由于受众的差异化和诈骗手段的多样化，针对性不强的

宣传无法充分引起人们的重视。

二是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打击治理合力。“两卡”犯罪是一种

新型犯罪，犯罪形式复杂多样，“两卡”犯罪涉及司法、通信、

金融等领域，相关单位在打击治理“两卡”犯罪时存在联动机制

不到位、职责权限不清等问题。

三是反电诈信息过于分散。尽管各种反电诈平台和机构都开

展了相关宣传工作，但由于信息的分散化和碎片化，很多人在获

取有效反诈知识时遇到困难。缺乏一个统一、便捷的渠道整合各

类信息，从而增加了公众学习和关注的成本，使得他们无法全面

获取防范知识。

三、下步工作举措

下一步，市司法局将深入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

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反电诈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，及时宣

传报道各级各部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的措

施、成效、典型案例，实现教育群众、预防发案的应有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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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入门入户全覆盖。全面开展反诈宣传、涉诈“两卡”

犯罪“六进”活动，组织普法宣讲团和普法志愿者，进社区、进

农村、进家庭、进单位、进企业、进学校，张贴宣传海报，发放

反诈防骗、“两卡”犯罪“明白纸”，挨家挨户进行防骗宣讲，

尽早实现社区、家庭全覆盖的效果。宣传讲解既要入眼入耳，更

要入脑入心，让群众清楚知晓电诈犯罪和“两卡”犯罪的最新形

势和作案主要类型手段，真正掌握反诈防骗的知识和方法。

（二）新闻媒体全发动。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矩阵平台优

势，在市、县两级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门户网站、微信、微博、

抖音及新闻客户端等主流媒体，开设反诈宣传专栏，发布防范电

信网络诈骗公益广告、宣传视频、案例剖析等，开展全天候、全

时段、全平台宣传教育。利用市司法局和济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

制的“我执法我普法”电视普法栏目，适时邀请法官、检察官和

公安民警走进直播间与群众互动，传播反诈防骗和“两卡”犯罪

等知识。

（三）宣传阵地全筑牢。在农村充分利用大喇叭、广播车等

方式，每天滚动播放反电诈、帮信罪宣传音视频，做到持续不断、

耳濡目染。在城区，普法志愿者针对电诈犯罪特点手法，在大型

商超、商业综合体、绿地公园等易受骗群体比较集中的重点区域、

重点场所，组织宣传队开展靶向性、面对面宣讲。各村（社区）

“法治带头人”“法律明白人”每周至少在村（社区）开展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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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播放小电影、微视频、现场宣讲等活动。

（四）重点区域全发力。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

要求，督导教育部门要针对中小学、大学在校学生，以“不卖卡、

不跑分、不刷单”为重点开展反诈宣传，并将严禁参与涉诈违法

犯罪列入校纪校规。公安、教育、团委等部门要组织反诈民警、

志愿者，走进高校开展防骗专题讲堂。同时，开展“法治体检”

进企业活动，对企业老板、财会人员集中进行靶向性宣传教育，

将反诈防骗、涉诈“两卡”犯罪作为员工岗前培训和安全管理制

度的重要内容。
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，敬请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济宁市司法局

2024年 6月 18日



— 6 —

解决程度：( A ) A.已经解决、B.列入计划解决、C.无法解决

可否公开: ( A )A.可公开、B.不可公开

签发人：国庆启

联系人：宋涛

联系电话：0537-7710061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


